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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辅导工作总结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或“辅导机构”）与深圳

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思科技”或“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签署了《辅导协议》，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至贵局进行辅导备案，并开始对科思科

技进行辅导。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辅导机构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科思科技进行辅

导并取得预期效果，现将辅导工作总结报告呈送贵局。 

一、辅导期内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工作辅导时间 

辅导期间自 2019 年 8 月 27 日起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二）保荐机构及辅导人员的组成情况 

1、辅导机构：中天国富证券 

2、辅导人员组成情况 

辅导工作小组负责人：彭俊 

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刘铁强、赵宇、朱卫（新增）、牛春晓（新增）、袁唯恒、姚

澜 

朱卫，准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现任中天国富证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董事。

曾主持或参与易世达、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非凡传媒、大连永明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建材、英力特、泰豪科技、光洋科技、强生控股、哈药股份、人民同泰、山

煤国际等多家公司的改制辅导、IPO、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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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春晓，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律师，管理学硕士，现任中天国富证券投

资银行总部业务董事。曾主持或参与环旭电子、盛屯矿业、新民科技、黑芝麻、联创

电子、哈药股份、人民同泰、易成新能等多家公司的改制辅导、IPO、再融资、重大

资产重组等项目。 

辅导工作小组人员均为中天国富证券正式员工，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专业知识

和技能，且同时担任辅导工作的企业均未超过四家，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科思科技聘用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的执业人员亦参与了本次辅导工作，配合中天国富证券提供专项辅导和日常辅导工作。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接受辅导人员应包括科思科技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科思科技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具体名单如

下： 

姓名 职位 

刘建德 董事长、总经理、持股 5%以上股东 

梁宏建 董事、副总经理、持股 5%以上股东 

赵坤 董事 

宋昕 独立董事 

韩慧博 独立董事 

马显卿 监事会主席 

付红明 监事 

张流圳 监事 

肖勇 副总经理 

彭志杰 财务总监 

庄丽华 董事会秘书 

（四）辅导内容和辅导方式 

1、辅导工作内容 

（1）督促科思科技辅导对象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证券市场知识学习或培训，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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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辅导对象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

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督促科思科技按照有关完善组织结构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科思科技辅导

对象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科思科技在公司设立、改制、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估、

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督促科思科技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

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督促科思科技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核查内部控制制度执行

情况。 

（6）督促科思科技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虚假。 

（7）梳理科思科技关联方关系，督促规范科思科技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

关联交易。 

（8）协助科思科技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

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9）组织辅导对象参加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组织的辅导考试。 

（10）对科思科技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科思科技开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2、辅导方式 

辅导期间，中天国富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按照辅导计划对科思科技开展了全面尽职

调查，并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下，

采取组织自学、集中授课、中介机构协调会、专题培训、问题诊断及专业答疑等方式

开展了辅导工作。 

二、上市板块变更情况 

2020 年 3 月，公司决定将拟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板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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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三、辅导对象是否适合发行上市的评价意见 

辅导机构认为：公司建立了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已经按照企业

会计制度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和核算体系，能够较好地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范运作；公司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独立完整，具备完整的业务体系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发展前景良好。公司已经具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四、对辅导对象的投诉举报情况及核查意见 

辅导期内，不存在对辅导对象的投诉举报情况。 

五、保荐机构勤勉尽责的自我评估 

辅导过程中，中天国富证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辅导工作的有关规定，以勤

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工作原则，指派了经验丰富的辅导工作小组，制定了具有针对性

和切实可行的辅导工作计划，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序开展了辅导工作。针对公司存在

的问题，会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提出解

决方案，并督促公司有效落实。辅导工作小组协助公司进一步完善了治理结构、内部

控制、财务核算相关制度文件。通过本次辅导，辅导对象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

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取得了预期效果，实现

了预期辅导目标。 

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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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辅导工作总结报告》签章页）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月  日 


